
股票代码：

002740

股票简称：爱迪尔 公告编号：

2020-090

号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4日披露了《关于股东拟

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74号）。 公司股东龙岩市永盛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永盛发展” ）计划自2020年7月4日起15个交易日（针对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3个交易日（针对大宗

交易方式）后的6个月内(窗口期不减持)，以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公

司于2020年7月13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实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5号）。

近日，公司收到永盛发展出具的《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1%暨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永

盛发展于2020年7月9日至2020年7月15日期间，合计减持4,5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其本

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永盛发展减持情况如下：

龙岩市永盛

发展有限公

司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股数（股） 成交均价（元/股）

减持占总股本比例

（%）

2020年7月9日 大宗交易 2,720,000 9.52 0.5990%

2020年7月15日 大宗交易 1,820,000 8.1 0.4008%

合计 4,540,000 0.9999%

注：本公告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龙岩市永盛发展有

限公司

无限售条

件

16,840,000 3.7088% 12,300,000 2.7089%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遵守了《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亦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2、截至本公告日，减持股份与预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数量未超过计划

减持股份数量，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股东永盛发展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等规定，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1%暨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7日

股票代码：

002740

股票简称：爱迪尔 公告编号：

2020-091

号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达到

1%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4日披露了《关于股东拟

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74号）。 公司股东龙岩市永盛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永盛发展” ）计划自2020年7月4日起15个交易日（针对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3个交易日（针对大宗

交易方式）后的6个月内(窗口期不减持)，以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公

司于2020年7月13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实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5号）。

近日，公司收到永盛发展出具的《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1%暨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永

盛发展于2020年7月9日至2020年7月15日期间，合计减持4,5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其本

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

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5%后， 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比例每增加或

者减少1%，应当在该事实发生的次日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 同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发

布〈上市公司5%以上股东持股增减变动1%的公告格式〉的通知》的格式要求，现将永盛发展减持公司

股份达到1%的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龙岩市永盛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华莲路138号金融中心A1幢21层2104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7月9日-2020年7月15日

股票简称 爱迪尔 股票代码 002740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2,720,000 0.5990%

A股 1,820,000 0.4008%

合 计 4,540,000 0.9999%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6,840,000 3.7088% 12,300,000 2.708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6,840,000 3.7088% 12,300,000 2.708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 0 0.000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永盛发展于2020年7月4日通过公司披露了 《关于股东拟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2020-074号）。 计划自2020年7月4日起15个交易日（针对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或3个交易日（针对大宗交易方式）后的6个月内(窗口期不减持)，以包括但

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永盛发展于2020年7月13日通过公司披露了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实施进展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85号）；

永盛发展于本公告发布之日通过公司披露了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90号）永盛发展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永盛发展出具的《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1%暨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注：本公告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特此公告！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037

证券简称：保利联合 公告编号：

2020-26

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14日、2019年12月3日

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独

立董事的议案》，同意补选王宏前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截至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发出之日，王宏前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2017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王宏前先生已书面承诺参加

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11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近期，王宏前先生已按规定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班，并取得由

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特此公告。

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

603129

证券简称：春风动力 公告编号：

2020-054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董事、副总经理高青直接持有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股份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744%；董事、财务总监郭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744%；副总经理倪树祥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0.0744%；副总经理马刚杰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149%；副总经理陈

志勇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595%；副总经理陈柯亮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298%；董事会秘书周雄秀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0.0372%；监事俞列明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90,4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1417%。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0年6月23日披露了《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3）。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高青、郭强，高级管理人员倪树祥、马刚杰、陈

志勇、陈柯亮、周雄秀，监事俞列明，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分别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25,000股、25,000股、25,000股、5,000股、20,000股、10,000股、12,500股、47,600股，分别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0.0186%、0.0186%、0.0186%、0.0037%、0.0149%、0.0074%、0.0093%、0.0354%。

截至2020年7月17日收盘，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高青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累计

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86%；公司董事、财务总监郭强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累计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86%；公司副总经理倪树祥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累计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86%；公司副总经理马刚杰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累计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37%；公司副总经理陈志勇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累计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49%；公司副总经理陈柯亮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累计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56%；公司董事会秘书周雄秀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累计1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9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数量过半，除副总经理陈柯亮和监事俞列明外，其他董事高

管的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高青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00,000 0.0744%

IPO前取得：8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0,000股

郭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00,000 0.0744%

IPO前取得：8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0,000股

倪树祥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00,000 0.0744%

IPO前取得：8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0,000股

马刚杰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000 0.0149% 其他方式取得：20,000股

陈志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80,000 0.0595%

IPO前取得：6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0,000股

陈柯亮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0,000 0.0298%

IPO前取得：3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0,000股

周雄秀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0,000 0.0372%

IPO前取得：3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0,000股

俞列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90,400 0.1417%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90,400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为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方式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高青 25,000 0.0186%

2020/7/16 ～

2020/7/16

集中竞价

交易

93.88-95.62 2,365,600 75,000 0.0558%

郭强 25,000 0.0186%

2020/7/16 ～

2020/7/16

集中竞价

交易

89.90-93.60 2,296,085 75,000 0.0558%

倪树祥 25,000 0.0186%

2020/7/16 ～

2020/7/16

集中竞价

交易

89.40-94.38 2,257,154 75,000 0.0558%

马刚杰 5,000 0.0037%

2020/7/16 ～

2020/7/16

集中竞价

交易

92.25-92.57 462,508 15,000 0.0112%

陈志勇 20,000 0.0149%

2020/7/16 ～

2020/7/16

集中竞价

交易

93.52-93.62 1,871,259 60,000 0.0447%

陈柯亮 7,500 0.0056%

2020/7/16 ～

2020/7/17

集中竞价

交易

85.20-93.62 674,390 32,500 0.0242%

周雄秀 12,500 0.0093%

2020/7/16 ～

2020/7/16

集中竞价

交易

90.00-90.00 1,125,000 37,500 0.0279%

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高青、郭强，高级管理人员倪树祥、马刚杰、陈志勇、周雄秀本次减持

计划已实施完毕，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陈柯亮、监事俞列明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陈柯亮、监事俞列明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在减持期间

内，上述减持主体将根据自身资金需要情况的变化、公司股价情况、市场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本次

股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履行后续

信息披露义务。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相关减持主体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

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告知及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8日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

2020

年第

2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基金2020年第2季度报

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2020年第2季度报告涉及基金明细如下：

1� 、方正富邦创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方正富邦红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方正富邦货币市场基金

4、方正富邦金小宝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5、方正富邦中证保险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6、方正富邦睿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方正富邦惠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方正富邦深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方正富邦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方正富邦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1、方正富邦富利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2、方正富邦深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13、方正富邦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14、方正富邦信泓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方正富邦天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方正富邦天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方正富邦天恒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方正富邦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9、方正富邦恒生沪深港通大湾区综合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20、方正富邦添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1、方正富邦中证主要消费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2、方正富邦天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方正富邦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公司旗下上述23只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2季度报告全文于2020年7月18日在本公司

网站（www.founderff.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

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18-0990）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八日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全部基金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1�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2�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富兰克林国海深化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富兰克林国海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富兰克林国海成长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富兰克林国海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8�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富兰克林国海策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富兰克林国海亚洲（除日本）机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富兰克林国海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富兰克林国海恒久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3�富兰克林国海焦点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富兰克林国海日日收益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15�富兰克林国海岁岁恒丰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富兰克林国海恒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7�富兰克林国海健康优质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8�富兰克林国海大中华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富兰克林国海中证1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0�富兰克林国海金融地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富兰克林国海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富兰克林国海沪港深成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富兰克林国海恒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4�富兰克林国海美元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5�富兰克林国海安享货币市场基金

26�富兰克林国海日鑫月益30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7�富兰克林国海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富兰克林国海天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9�富兰克林国海恒裕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0�富兰克林国海估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31富兰克林国海全球科技互联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32富兰克林国海恒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3富兰克林国海基本面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季度报告全文于2020年7月20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fts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

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

话（400-700-4518、95105680、021-38789555）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555

证券简称：三七互娱 公告编号：

2020-047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发

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请做好三七互娱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发审委会议

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

公司会同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

与落实，并按照要求对相关问题完成了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请做好三七互娱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 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尚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175

证券简称：退市美都 公告编号：

2020-090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

第四次风险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股票已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退市 整理期届满后5个交

易日内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2、公司股票将在退市整理期交易30个交易日，截至本公告日交易15个交易日，剩余15个交易日，

交易期满将被终止上市，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3、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17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美都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166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股票于

2020年6月29日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一、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证券代码、证券简称及涨跌幅限制

1、证券代码：600175

2、证券简称：退市美都

3、涨跌幅限制：10%

二、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起始日及交易期限

本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起始日为2020年6月29日，退市整理期为30个交易日。 如不考

虑全天停牌因素，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2020年8月7日，如证券交易日期出现调整，公司退市整理期最

后交易日期随之顺延。 本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内全天停牌的，停牌期间不计入退市整理期，预计的

最后交易日期将顺延。 全天停牌天数累计不超过5个交易日。

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交易，每日的涨跌 幅限制为10%。 退市

整理期届满后5个交易日内，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 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三、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事宜的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退市整理期业务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在 退市整理期交易期

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特此公告。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175

证券简称：退市美都 公告编号：

2020-091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资产被冻结或受限情况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自上市公司陆续发生资产被冻结及违规担保情形后，上市公司建立了针对上市

公司诉讼、资产冻结情况的自查机制，截至目前，（1）上市公司累计被冻结账户余额为19.74万元，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总额的0.0014%；（2）上市公司被被冻结的子公司（含联营企业）股权认

缴出资额合计191,214.75万元。目前，上市公司仍然面临较大的债务违约风险。由于债务逾期，公司未

来仍将持续面临诉讼、仲裁、资产被冻结等不确定事项。

一、上市公司新增资产冻结或受限情形

截止2020年7月17日，经上市公司自查，与前期公告相比（详见公告：2020-072号），上市公司新

增资产被冻结或涉诉情形如下：

（一）（2020）浙0522执2070号

2019年12月25日，新湖中宝与公司签署《担保协议书（2019-1）》，同意为美都能源向兴业银行

本金总额不超过4000万元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反担保人为：美都能源其子公司长兴美都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美都置业” ）、美都能源实际控制人闻掌华先生，其中：（1）美都置业提供其所有的浙江

省长兴县雉城街道明珠路30-1、30-2、30-3号等24套商业房产（现存22套）向新湖中宝设定抵押并

完成相关登记手续（抵押物评估价值合计为7040.4767万元）；（2）闻掌华先生自愿承担无限连带反

担保责任。

2020年5月25日，受整体市场环境及公司被实施风险警示的影响，公司由于经营活动的资金紧张

无法及时向兴业银行清偿剩余2620万元贷款，故新湖中宝于5月27日按照担保协议为公司代偿本息约

2636万元。 （详见公告：2020-064号）

截止目前，经法院调解，上市公司已与新湖中宝达成协议，上市公司应向对方偿付本息，并承担本

案的律师费、财产保全费、诉讼费，若上市公司未能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则对方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并有权以抵押物折价或以变卖、拍卖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不足部分对方仍有权向上市公司、闻

掌华追偿。综上，上市公司目前已因该案件已被列入被执行人，执行金额约2731万（贷款本息、律师费、

诉讼费等），上市公司正积极与新湖中宝、法院等协商处理执行抵押物事宜，解决该诉讼案件。

（二）（2020）浙01民初1129号

2017年1月18日，上市公司为收购上海德朗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股权，发起成立德清美都新能源

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中浙商金汇信托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出资29677.6万元，用于股权收

购款，到期日为2020年1月17日。 后续，因上市公司未能按期向浙商金汇信托偿付上述出资款，导致上

市公司被起诉、相关资产被冻结、查封。 （详情详见公告编号：2020-072号）

截止2020年7月17日，因本案件新增股权冻结情况如下：

名称 上市公司持股比例

被冻结股权认缴出资额

（万元）

被执行人 执行裁定书文号

浙江美都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90% 1800 美都能源

（2020）浙01民初

1129号

湖州凤凰东园建设

有限公司

90% 90 美都能源

（2020）浙01民初

1129号

浙江恒升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100% 2000 美都能源

（2020）浙01民初

1129号

德清美都建设有限

公司

100% 3000 美都能源

（2020）浙01民初

1129号

德清美都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

100% 2000 美都能源

（2020）浙01民初

1129号

美都能源德清置业

有限公司

100% 10000 美都能源

（2020）浙01民初

1129号

截止公告日，上市公司尚未收到法院正式法律文书、通知或其他信息，关于该案件的相关基本情况

及原因详见上市公司公告2020-072号。 后续，上市公司将持续跟进，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资产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目前，上市公司累计被冻结资产情况：

（一）上市公司资金账户冻结情况

序

号

账户名

称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类型 实际已冻结金额（万元）

1

美都能

源

工行杭州分行营业部 1202021109900052339 基本户 10.58

2

美都能

源

工行德清县支行 1205280019001013909 一般户 0.00

3

美都能

源

工行杭州白马支行 1202002119900008730 一般户 0.06

4

美都能

源

浦发银行德清支行 52030155200000013 一般户 0.96

5

美都能

源

浦发银行杭州求是支行 95180155200000323 一般户 0.69

6

美都能

源

华夏银行杭州西湖支行 10455000000079637 一般户 0.89

7

美都能

源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 392264328235 一般户 0.45

8

美都能

源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营业

部

33100100101201005802

53

一般户 0.30

9

美都能

源

农行德清支行 19130101040022161 一般户 0.39

10

美都能

源

华夏北京望京支行 10280000001180510 一般户 0.39

11

美都能

源

建行德清支行 33001647327053016783 一般户 5.03

合计 19.74

（二）上市公司持有的子公司和联营企业股权冻结如下：

名称

美都能源

持股比例

被冻结股权认缴出资

额（万元）

被执行人 执行裁定书文号

美都新能动力贸易

（杭州）有限公司

100% 10,000 美都能源

（2020）京01财保51�

号

浙江美都墨烯

科技有限公司

100% 50,000 美都能源

（2020）京01财保51�

号

美都能源德清

置业有限公司 100%

10,000 美都能源

（2020）京01财保51�

号、(2020)皖03执保23

号、（2020）浙01民初

1129号

美都金控（杭

州）有限公司

100% 100,000 美都能源

（2020）京01财保51�

号、(2020)皖03执保23

号

浙江美都置业有限公

司

49% 9,800 美都能源

（2020）浙01民初

1129号

海南宝华海景大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

100%（出资额：10055

万元人民币）

2524.75 美都能源

（2020）浙01民初

1129号

浙江美都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90% 1800 美都能源

（2020）浙01民初

1129号

湖州凤凰东园建设有

限公司

90% 90 美都能源

（2020）浙01民初

1129号

浙江恒升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100% 2000 美都能源

（2020）浙01民初

1129号

德清美都建设有限公

司

100% 3000 美都能源

（2020）浙01民初

1129号

德清美都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

100% 2000 美都能源

（2020）浙01民初

1129号

合计 191214.75

（三）其他资产冻结情况

上市公司在上海德朗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处享有的2019年度业绩补偿款11504万元， 冻结期限2

年（2020年6月-2022年6月），冻结法院为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截至目前，上市公司、上述子公司及联营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暂未受到上述冻结事项的影响，上

市公司将尽快解决上述资产冻结事宜，减少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三、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1、目前，上述资产被冻结事项暂未对上市公司、上述子公司及联营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

重大影响。 公司将尽快核实、解决上述冻结事宜，减少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2、受此事件影响，上市公司未来可能面临诉讼、仲裁、资产被冻结等不确定事项，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相关进展或重大变化，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有关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市公司相关信息均以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334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

2020-063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议案；于2020年6月29日召

开了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上述相关议案， 详细内容可见公司于2020年6月10日、

2020年6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

引第4号—员工持股计划》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及数量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已回购的股份。 公司于2018年5月4日召

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2018年5月24日召开的2018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经公司于2018年6月2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修订，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进行修订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或其他监管允许的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平均价格区

间上限不高于人民币8.45元/股；回购资金总金额区间上限不高于人民币10,000.00万元，下限不低于

人民币4,000.00万元。 截止2018年11月23日，公司披露了《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公司股份实施完成的公告》，此次股份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6.0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16元/股。上述事

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鉴于公司已于2019年4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9年5月8日召开2019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实施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股份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

购的股份。 公司已于2019年6月24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证券过

户登记确认书》，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3,210,000股英威腾股票已于2019年6月21日通

过非交易过户至“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名下。 截至2020年7月10

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数量为5,839,353股。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过户情况

根据《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

划的股份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的股份，本员工持股计划将通过非交易过户等法律法规允

许的方式获得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根据《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国内

营销事业部奖励基金管理办法》规定，2019年度应对相关激励对象奖励981.24万元，该等奖金按照等

价值股票兑现给激励对象，以审议本计划董事会召开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4.42元测算，激励对

象可获受222万股。该等奖励股票通过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兑现，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为222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75,346.52万股的0.29%。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以零价格受让对等数量的公司回购股票。

2020年7月3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

划证券账户的开立，证券账户名称：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

号码：089923****。

2020年7月1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证券过户登记确

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部分股份已于2020� 年7月15日通过非交易过户至“深圳市英

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名下，过户数量 2,22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为 0.29%。

根据《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规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存续期为24个月，锁定期为12个月，均自公司公告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三、关于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的认定

（一）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

本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构成《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具体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参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未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安排。

2、公司董事、副总裁李颖、董事杨林、监事董瑞勇、监事周强参与认购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除上述情

形外，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之间无关联关系，均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的相关安

排；持有人会议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最高权利机构，持有人会议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监督员工持股

计划的日常管理，本次持股计划持有人持有的份额相对分散，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作为持有

人在持有人会议和管理委员会审议与其相关事项时将回避表决。

3、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的持股比例较低，在公司股东大会及董事会、监事会审议与本次员工

持股计划相关事项时，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及相关董事、监事均已回避表决。

（二）与已存续的员工持股计划的关系

根据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于2020年7月17日召开的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设立第二期员工

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并选举朱汉行、刘长志、张志明为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公

司已存续的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为朱汉行、冉明哲、刘强，其中朱汉行担任第一期、第

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除此之外，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与已存续的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管理委员会成员均未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职务。 管理委员会成员不为持有

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与前述主体存在关

联关系。

四、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会计处理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才

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应当以对可行权

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

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将标的股票222万股过户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经初步测算，公司应

确认总费用预计为1194.36万元，则预计2020年至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费用摊销情况测算如下：

股份支付费用合计

（万元）

2020年 2021年

1194.36 547.42 646.94

说明：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五、备查文件

1、《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7日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

2020

年第二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披露2020年第二季度报告的基金如下：

1浙商汇金转型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二季度报告

2浙商汇金转型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二季度报告

3浙商汇金转型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二季度报告

4浙商汇金聚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二季度报告

5浙商汇金中证转型成长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二季度报告

6浙商汇金聚禄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二季度报告

7浙商汇金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二季度报告

8浙商汇金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二季度报告

9浙商汇金聚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二季度报告

10浙商汇金中高等级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二季度报告

11浙商汇金聚盈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二季度报告

12浙商汇金中证浙江凤凰行动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2020年第二季度报告

13浙商汇金鼎盈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2020年第二季度报告

14浙商汇金中证浙江凤凰行动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2020年第二季度报告

上述基金2020年第二季度报告全文于2020年07月18日在本公司网站（www.stocke.com.cn）和

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

本公司客服电话（95345）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上述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上述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07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843

证券简称：正平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3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近日，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金生光先后办理完成解除质押股份4,284.9768万

股、再质押股份4,284.9768万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金生光持有公司14,925.5273万股无限售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6.6525%。 本次办理解除质押及再质押业务后，金生光累计质押14,925.5273万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1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生光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1,117.266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55.5661%；累计质押31,117.2663万股，占其持股总数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55.5661%。

●本次质押的股票为场外质押，质权人为银行，质押融资用途为偿还借款，缓释股票质押风险。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金生光关于其部分股份解

除质押及再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近日，金生光将其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4,284.9768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办理了解除质押手

续，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6517%，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解质股份

（万股）

解 质 股

份 占 其

所 持 股

份比例

解质股

份占公

司总股

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

股份数量

（万股）

剩余被质

押股份数

量占其所

持股份比

例

剩余被质

押股份数

量占公司

总股本比

例

金生光

4,

284.9768

28.7090

%

7.6517% 2020.7.15 14,925.5273

26.6525

%

14,925.5273 100%

26.6525

%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已用于办理后续质押，具体情况详见下文。

二、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近日，金生光将其持有公司4,284.9768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支行

（以下简称“青海银行” ）。 本次股票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

（万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资金

用途

金生光 是

4,

284.9768

否 否 2020.7.16 2023.7.20

青海银

行

28.7090

%

7.6517%

偿还借款，缓

释股票质押风

险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金生

光

14,925.5273

26.6525

%

10,

640.5505

14,

925.5273

100.000

0%

26.6525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金生

辉

5,942.8594

10.6122

%

5,

942.8594

5,

942.8594

100.000

0%

10.6122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金阳

光投

资

5,244.4100 9.3649%

5,

244.4100

5,

244.4100

100.000

0%

9.3649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金飞

梅

2,382.0725 4.2537%

2,

382.0725

2,

382.0725

100.000

0%

4.2537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李建

莉

2,181.2963 3.8951%

2,

181.2963

2,

181.2963

100.000

0%

3.8951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金飞

菲

275.6880 0.4923% 275.6880 275.6880

100.000

0%

0.4923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王生

娟

82.7064 0.1477% 82.7064 82.7064

100.000

0%

0.1477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马金

龙

82.7064 0.1477% 82.7064 82.7064

100.000

0%

0.1477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合计 31,117.2663

55.5661

%

26,

832.2895

31,

117.2663

100.000

0%

55.5661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4、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生光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7,451.6313万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49.925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3.3064%，对应融资余额17,911.835547万元，本次质押融资款项

将用于偿还该笔借款；金生光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0股。截至目前，金

生光资信状况良好，其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为自有资金、投资收益、股票红利等其他收入，具备资金偿

还能力。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生光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

利益的情况。

6、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票质押不会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股票质押不会对股东向上市公司委派董事席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亦不

会对公司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股票质押不存在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7、控股股东的资信状况

截至目前，金生光无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金生光可利用的融资渠道为自有资

金、投资收益、股票红利等其他收入等，偿债风险可控。

8、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不存在金生光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不存在公司为金生光提供担保的情况，亦不存

在其他资金往来、关联交易、对外投资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9、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本次质押为场外质押，质权人为银行，质押融资用途为偿还借款，缓释股票质押风险。 目前金生光

股票质押率虽然较高，但不存在强制平仓风险，质押风险总体可控。金生光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

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平仓风险。 金生光将加快资金回笼，降低质押融资金额，合理控制

质押比例，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

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7日

B010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7月18日 星期六


